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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

新⽵歸正福⾳教會　⽪敦⽂講章 
講道時間: 56 分鐘

經⽂
⾺太福⾳第⼗八章

上週回顧: ⾺太福⾳第⼗八章11-14節
當我們聽到「⼈⼦來為要拯救失喪的⼈」, 感謝主拯救“我”這失喪的⼈, 但對於我們看不起, 或
看不上的⼈就不認為主該拯救他。我們歡喜有名望的⼈站在我們旁邊, 成為他的弟兄, 卻遠離
粗俗低下的⼈, 閉⼝不認他亦是主拯救之失喪的⼈, 那麼那位有名望的⼈亦可按我們的態度對
待我們, 遠離我們。耶穌說:「你們怎樣論斷⼈, 也必怎樣被論斷; 你們⽤甚麼量器量給⼈, 也必
⽤甚麼量器量給你們。」(太7:2)

有誰願意接納耶穌所接納的稅吏長撒該, 撒瑪利亞婦⼈, 以及⾏淫的婦⼈呢? 基督說:「你們在
天上的⽗也是這樣不願意這⼩⼦裏失喪⼀個。」

第15-17節
耶穌講完了尋⽺的教訓後, 續以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」開始下⼀段第15-17節的教訓。這段
經⽂乍讀之下好像與前⾯第11-14節無關, 儼然是⼀個全新的教訓, 事實不然, 因這句話的「你
的弟兄」中的“你的”指的就是前⾯「接待⼀個像這⼩孩⼦的」的接待者, 這樣看來,「你的弟
兄」中的“弟兄”指的就是回轉像⼩孩⼦的, 或說是那隻被天⽗尋回來的⽺。因此, 我們的分段是
耶穌之前論的是絆倒⼩⼦的⼈, 現在開始論⼩⼦在教會裏⽣命成長狀況。

主耶穌⼀開始就直奔主題, 說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。」這⼩⼦正處在走迷的狀態中, 且走迷
嚴重到⼀個地步, 渾然不知已經得罪了他的接待者, 故耶穌要接待者去指出這⼩⼦的錯來, 且只
有兩者獨處時才做這事。

⼀般認知的得罪
我們⼀聽到“得罪”兩個字, 立即想到某⽅⼀定是說了什麼話, 或做了什麼事⽽得罪了另⼀⽅, 如
說話太直, 做事不圓融等, 屬於⼈際關係⽅⾯的得罪。如果我們斷章斷節地不顧前⾯經⽂, 獨立
解釋這句話, 那麼,“得罪”的意思必朝上述⽅向⽽解。然, 按這⼩⼦得罪的性質必須動⽤整個教
會的⼒量加以指正之來看, 得罪之意不是這個意思。再說, 這樣的解釋給了教會領袖極⼤的空
間, 他可以⽤這節經⽂來處理凡得罪他的會眾, 動⽤⼀切⼒量, 甚⾄招聚其他領袖, 使這得罪弟
兄低頭認錯。

盡責的接待者
當我們順著前⾯經⽂⽽下來理解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」的意思則得: 接待⼩⼦者聽進並執⾏
主的誡命, 不做絆倒弟兄的事, 知道地獄之火的事實, 明⽩主如何費⼼費⼒地找回這⼩⼦, 於是
他忠⼼且有⾒識地將天國道理按時教導給⼩⼦聽, 告訴⼩⼦天國的王是誰, 這位天國的王為⼩
⼦做了什麼事, 好使⼩⼦因認識天國的王⽽可直穩穩地站立在⽗上帝⾯前。接待⼩⼦者也會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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⼩⼦認清他本是⼀個失喪的⼈, 他乃是蒙了主恩⽽被主尋⾒, 得以進天國; ⼜還告訴他, 天國是
必須努⼒進去的。為了加深各位印象, 請讀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9-15節寫的⼀段話。

得罪真意
接待者按時將⽣命的糧給⼩⼦喫, 建立他, 勸戒他, 勉勵他, 結果呢? 這⼩⼦卻做出抗拒真理的
⾏為來, 不聽從、不順服、不深思接待他的⼈教導的真理。要成為⼀個盡責的接待者, 必付上
極⼤的時間與精⼒的代價, 即他⽤上整個⽣命來接待⼩⼦, 但⼩⼦卻斥之以⿐, 這⼩⼦“得罪”了
這接待者。⼩⼦得罪之事不可輕描淡寫, ⼀笑置之, 因為他的得罪正冒犯接待者的靈魂, 否定他
這個⼈的是, 是聖靈作⼯⽽成的是, 亦否定他是天國的使者, 蒙天國的王的差派來餵養他的⽺。

接待者與⼩⼦雙⽅本來沒有關係, 卻因福⾳的緣故彼此為弟兄, 但現在⼩⼦卻公然地在教會裏
不接受屬靈的教導, 擺出拒絕真理的姿態。世上得罪事無論輕重均可補償, 或⼝頭致歉, 或擺酒
認錯來表達誠意, 但屬靈得罪事則不能, 因為得罪者⾃以為是弟兄, ⾃以為是在天國裏的⼈, 不
知⾃⼰所⾏的是錯的。

得罪的⼒量
耶穌接下來指⽰如何處理這得罪⼩⼦的事便知他得罪性質的嚴重性。耶穌指⽰處理的步驟是, 
先是⼀對⼀的勸勉(第15節), 再來是三對⼀(第16節), 最後是動⽤整個教會的勸勉(第17節)。這
⼀波接著⼀波的規勸動作反應出得罪⼩⼦抗拒真理教導的強度不⼩, 耶穌對⾨徒說, 當這弟兄
不接受規勸時,「就看他像外邦⼈和稅吏⼀樣」, 這亦反應出背道者抵擋真理的能⼒是⼤的, 且
⼤到⼀個地步可以抵擋整個教會。

我們讀「就看他像外邦⼈和稅吏⼀樣」沒什麼感覺, 但對猶太⼈來說卻是非同⼩可, 因為這形
同被逐出家⾨, 在⾃⼰居住的地⽅買不到賴以維繫⽣命的材米油鹽醬醋茶, 以及失去了⼈與⼈
之間的交際活動。對我們⽽⾔, “看他像外邦⼈和稅吏⼀樣”的意思就是不再教導他, 關上讓他認
識基督的⾨, 停⽌⼀切在基督裏的盼望, 挪去基督⼗架救贖之⼯, 畫出天地之隔。

「倘若...」
耶穌講“倘若...”, 即這是個特殊事件, 但這“倘若...”⼀事真的發⽣了, 按發展成「就看他像外邦⼈
和稅吏⼀樣」來看, 這得罪⼩⼦幾乎沒有回頭路的可能, 若這弟兄是教會領袖, 回頭則是絕對不
可能。知此, ⼩⼦們當謹慎⾃⼰的耳, 耶穌多次說,「有耳可聽的, 就應當聽」, 並要求我們當結
實, 或⼀百倍, 或六⼗倍的, 或三⼗倍(太13:8), 且說:「義⼈在他們⽗的國裏, 要發出光來, 像太
陽⼀樣。」(太13:8, 9, 43a) 

以⾊列⼈歷史是我們的鏡⼦, 上帝在以賽亞書論以⾊列⼈說,「萬軍之主的葡萄園就是以⾊列
家, 祂所喜愛的樹就是猶⼤⼈。」(賽5:7) 並說, 基督在肥美的⼭岡上的有葡萄園,「刨挖園⼦, 
撿去⽯頭, 栽種上等的葡萄樹, 在園中蓋了⼀座樓, ⼜鑿出壓酒池, 指望結好葡萄, 反倒結了野葡
萄。」(賽5:2) 基督說:「我指望結好葡萄, 怎麼倒結了野葡萄呢?」(賽5:4b) 園丁若按時施肥除
草, 上等葡萄樹苗當結出上等葡萄樹, 若結出野葡萄即表⽰受教者不願喫下⽣命的糧。

基督徒願意讀萬卷書, 但就是不願讀聖經, 讀教義書籍更少, 因此常以⾃⾝經驗與認知來判斷所
聽得的道, ⽽理解聖經經⽂不求整章意思, 經常是取⾃⼰所需⽽斷章取義。經驗顯明, 當有⼈指
出⾒證基督的⾔語有誤時, 回以反駁⾔語。我曾指正⼀⼤學教師之“上帝的兒⼦變成⼈”此⾔的
不當, 應是“上帝的兒⼦成為⼈”; 我亦曾問相信⼈是靈魂體三元組成的姐妹, 耶穌是否亦如此, 她
則回答耶穌是特例。這兩位姐妹還沒有等到三對⼀的勸勉時就已經決定不來我們教會了。

所以, 我們不要以爲耶穌這段經⽂是書本上的知識, 不會發⽣在現實⽣活中。⼀個在世上謙卑
受教的⼈, 在屬靈事上顯出的態度不是謙卑, ⽽是驕傲; 世上事犯錯可接受規勸, 但在屬靈真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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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犯錯時卻是堅持⼰⾒, 不願意更改⼀絲錯誤的內容。教會為了信仰的純正, 不惜看背道⼩⼦
像外邦⼈和稅吏⼀樣, 這在講究感情的教會難以實⾏。(不過, 這不是事情的結束, 請讀第23-34
節, 並靜待下週的解釋)。

第18節: 綑綁與釋放
耶穌已清楚指⽰處理這得罪⼩⼦的原則, 但耶穌卻繼續說:「我實在告訴你們, 凡你們在地上所
捆綁的, 在天上也要捆綁; 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, 在天上也要釋放。」耶穌這句話與教會規勸
得罪⼩⼦⼀事有何關係? 我們注意到, 耶穌在在⼗六章19節說著同樣的話, 在那裏雖是對彼得
說的, 但兩者則是對整個教會說的。由於耶穌在兩處說著同樣的話, 這即定義了第15節的“得罪”
之意, 這弟兄的得罪性質乃是抗拒關乎基督位格的真理, 不認真看待耶穌是基督, 是永⽣上帝的
兒⼦。這得罪⼩⼦這樣的抗拒⾏為已經撼動教會的根基, 故不可等閒視之, 有必要動⽤整個教
會的⼒量來規勸他。

試想, 教會為要勸勉得罪⼩⼦所⽣的動盪是何等地⼤, 但上下費⼼費⼒得到的結果卻是看這⼩
⼦像外邦⼈和稅吏⼀樣, 這樣毫無效益的作為令任何⼈都覺得不值, 甚⾄後悔為何在這⼩⼦⾝
上耗費時間與⾦錢。然, 耶穌說在得罪⼩⼦⾝上施⾏的綑綁與釋放作為乃在執⾏屬天的權柄, 
要我們安於這指正勸勉的⼯作, 存在著屬天的價值, 這就是耶穌這綑綁與釋放之語帶來的實際
果效, 他在天上寶座⽀持我們這樣做。

得罪天國的王
認定耶穌基督是永⽣上帝的兒⼦, 即承認上帝在聖經中⾃啟的⼀切屬性, ⽗有之, 基督亦有之。
因此, 對⽗的不敬就是對基督的不敬, 對基督的不敬也就是對⽗的不敬。所以, 得罪弟兄的要命
之處在於他得罪了天國的王, 不接受關乎他的⼀切。舉例⽽⾔, 當聖經說:「喫晚飯的時候, 魔⿁
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⻄⾨的兒⼦加略⼈猶⼤⼼裏。」(約13:2) 有⼈卻說上帝預定猶⼤賣耶
穌, 好成全祂救贖的計畫, 此說已經違背聖經明明記賣耶穌是魔⿁的意思, 並將上帝看為惡的源
頭。請問各位, 教會遇到這樣的⾔論是睜⼀隻眼, 閉⼀隻眼, 還是必須立即處理之? 假意的和氣
容許如上例錯誤教訓存在教會中, 後果必使教會崩解。

我們對“得罪”之意這等認識⾄關重要, 她的意義已經⼤過任何世俗之得罪之意, 成為教會⼈際關
係的規範標準, 並制⽌任何⼈按其私慾⽽解釋“得罪”, 或誤⽤“得罪”來保護⾃⼰。是的, 若有⼈傳
揚耶穌所⽤的⾔語字詞不是百分百地認定耶穌是基督, 是永⽣上帝的兒⼦的話, 教會必須立即
規勸之, 命其改正。

第19與20節
耶穌接著說:「19我⼜告訴你們,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⼈在地上, 同⼼合意的求甚麼事, 我在天上
的⽗必為他們成全,20因為無論在那裏, 有兩三個⼈奉我的名聚會, 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」
這個“⼜”字表⽰我們必須連著前⾯第15-18節之綑綁與釋放經⽂⼀起思想這兩節聖經的意思。

耶穌這段教訓說出“教會”⼀詞, 表⽰教會必有勸勉得罪弟兄情事發⽣, 但實際情況呢? 教會成員
光譜分佈廣, 有老有少, 職業各有不同, 屬靈⽣命不同, 知識⽔平不⼀, 要使⼀個教會平順運作的
最⼤公約數就是和和氣氣地彼此好好相處, 與⼈為善。⼈在社會經歷的動盪盼望來到教會可以
舒緩其緊張情緒, 然勸勉⼀個得罪弟兄必帶給教會巨⼤的動盪, ⽽沒有⼈喜歡這樣的動盪, 且這
動盪的緊張程度比職場有過之⽽無不及, 因為你將無時無刻不在思想⽤什麼⾔語來指正其錯。
教會為了存在的緣故, 便傾向不處理得罪弟兄的事, ⼤多數的⼈會天真地認為時間久了, 這位弟
兄⾃然會認耶穌是基督, 認他是永⽣上帝的兒⼦, 不需他⼈擔⼼。我們⽂化總是說, 家是講感情
的地⽅, 不是講道理的地⽅, 但上帝的家卻是以基督為⾸的地⽅, ⽽基督是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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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在這裏講的話再次重申第15節之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, 你就去...」, 這個“你就去”即指⽰
教會必須立時處理這得罪弟兄, 指正他信仰上的偏差。耶穌之“你們中間有兩個⼈在地上同⼼合
意”、“有兩三個⼈奉我的名聚會”等語告訴我們, 他的同在與天上的⽗的成全不在乎⼈多, ⽽在
於遵守他的命令⽽為, 指正得罪弟兄不認他的錯誤, 即便聚會⼈數僅有兩三⼈。

耶穌對⼗⼆使徒說兩三個⼈, 其中帶有對使徒彼此爭⼤的責備的意思, 謂兩三個⼈雖不是使徒, 
但他們彼此同⼼合意比起使徒彼此爭⼤的不同⼼, 更得天⽗和他的喜悅。⼗⼆使徒的彼此爭⼤
如⼀齣戲擺在教會⾯前, 讓教會知道兩個⼈同⼼合意並不是想當然耳的事。這兩個⼈必須要有
同樣的教會意識, 對主的認識與對弟兄的愛, 包括熱情與知識, 必須是同⼼合意, 好⼀起指正得
罪弟兄在基督論上的錯誤, 這不是⼀件容易的事。兩三個⼈對這得罪弟兄的態度不是定罪, ⽽
是願其歸回, 因為這位弟兄是那隻百⽺中, 天上的⽗不願意這⼩⼦裏失喪的那⼀個。天國裏最
⼤的必然有願意萬⼈得救, 不願⼀⼈沈淪的⽣命。

耶穌說:「無論在那裏, 有兩三個⼈奉我的名聚會, 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」請問, “有我在他
們中間”的證據是什麼? 這證據是有道可傳, 有道可聽。請各位務必要分別“講”道與講“道”的不
同, 兩者的區別在於聽者是否聽完道後更認識耶穌基督。要知道, 耶穌這句話正顯明他是永活
的主。試想, 主對那些不願指正得罪弟兄錯誤的⼈, ⽽其錯誤乃是關乎他是誰, 他會願意更多地
將他的道賞賜給這樣的⼈嗎? 主會願意將他的道多給那些討⼈喜歡的⼈嗎? 我們以為教會不動
盪就平安, 然因沒有履⾏基督的命令, 講道者的⼼講道時因怕這怕那反⽽不⾃由。

「求甚麼事」
耶穌說的「求甚麼事」不是指所有事, ⽽是前⾯諸事的總結, 如為耶穌的名接待⼀個謙卑像⼩
孩⼦, 不使信耶穌的⼀個⼩⼦跌倒, 天上的⽗般不願意⼩⼦裏失喪⼀個, 指出弟兄不信基督是的
永⽣上帝的兒⼦的錯來等等。

若我們斷章式的解釋“求甚麼事”⽽不規範之, 那麼在我們甚麼事都可以向天上的⽗求的前提下, 
請問各位, 我們會求甚麼? 豈不是求五⼦登科般的內容? 當我們以為所有事都可以求, 也這麼做
了, 然我們發現並不是所有求的事都實現, 爾後之求連⾃⼰也⼼⽣疑惑, 雅各書說:「只要憑著信
⼼求, ⼀點不疑惑, 因為那疑惑的⼈, 就像海中的波浪, 被風吹動翻騰, 這樣的⼈不要想從主那裡
得甚麼。」(雅1:6,7) 如果⼤家還是認為耶穌所謂的求甚麼事就是指所有事, 請⼤家讀路加福⾳
⼗⼆章13,14節, 眾⼈中有⼀個⼈對耶穌說:「夫⼦! 請你吩咐我的兄長和我分開家業。」耶穌責
備這⼈說:「你這個⼈! 誰立我作你們斷事的官, 給你們分家業呢?」所以, 無論是教會的禱告會, 
或地區的同⼯聯禱會, 將這節聖經作為他們在⼀起同⼼禱告的基礎, 所求的盡是教會增長等類
的事, 奉主的名聚會卻不宣揚主, “就有我在他們中間”就不成立。

尾語
第15-18節是段要命的經⽂, 不僅要在「你的弟兄」中⾝為教導者的“你”的命, 亦對在「你的
弟」中⾝為聽道者的“弟兄”的命。如果我們將這段關乎天國倫理的教導降格⽽為地上關係的建
立, 那就是要我們的命, 因爲後者的講論可以不必有基督, 且在講論中常常與個⼈衝突, 冒犯, 攻
擊等相混雜。若朝地上關係的衝突之後的彌補⽽思“得罪”之意, 必作繭⾃縛, 因為沒有⼈可以履
⾏饒恕⼈七⼗個七次(參第22節)。所以, 這段聖經甚⾄要整個教會的命, 因為當教會檢視她過去
所為, 將難以⾃立。

請注意, 耶穌依然在回答⾨徒「天國裏誰是最⼤的?」之問, 即在教會為⼤者必然會遭遇“得罪”
情事, 且你的弟兄與你, 或你的弟兄與兩三個⼈, 或你的弟兄與教會之間, 彼此衝突是⼤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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